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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在主裡喜樂(二)：
追求屬靈成長的喜悅(上)

文／黎為昇  圖／若薇

經文進度：腓立比書三章12-14節

追求生命成長的意義

追求自我實現是人生較高層次的需求，往往在其中，人們可以藉此證明

自己超越平凡的價值；這也讓我們能理解，為何有人冒著生命危險登高山、

下深洋，或是中年轉業、選擇從事沒做過的事等，諸如一些看似不甚理性的

決定。

改變、突破、成長這三部曲一直是人進步的原動力，因為這會給人得到

歷經風霜而蛻變的喜悅，若這三部曲是在靈裡發生，也就是伴隨著神的期待

來改變、突破、與成長，那喜悅的賞味期更可延伸到永恆。然而要如何追求

屬靈生命的成長？保羅從《腓立比書》第三章第12節開始，便從他個人屬靈

生長的經驗，來向讀者揭櫫這個重要的人生議題。

一個人蒙神的喜悅， 

不只是在乎他做了什麼， 

更在乎他是否活在神前， 

直到人的生命結束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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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

12 Οὐχ ὅτι ἤδη ἔλαβον ἢ ἤδη τετελείωμαι, 
因為我非已經得著或已經完全，1

διώκω δὲ εἰ καὶ καταλάβω,  
我竭力追逐或許也抓住， 

ἐφʼ ᾧ καὶ κατελήμφθην ὑπὸ Χριστοῦ Ἰησοῦ.  
藉著這個我也被耶穌基督抓住。

13 ἀδελφοί, ἐγὼ ἐμαυτὸν οὐ λογίζομαι 
κατειληφέναι· 
弟兄們，我不認為自己已抓住： 

ἓν δέ,  
但一件事， 

τὰ μὲν ὀπίσω ἐπιλανθανόμενος  
一方面忘記背後的事 

τοῖς δὲ ἔμπροσθεν ἐπεκτεινόμενος,  
另一方面竭力面前的事，

14 κατὰ σκοπὸν διώκω 
我朝著目標追逐 

εἰς τὸ βραβεῖον τῆς ἄνω κλήσεως τοῦ θεοῦ ἐν 
Χριστῷ Ἰησοῦ.  
為了神向上呼召的獎賞在基督耶穌裡。

不能自認為已經到了終點

在第12節的「ἔλαβον 我曾得著」，在此

亦可譯為捉住或拿獲；2而「τελειόω 使完

成」，意思為完成一個動作，且帶到一個結

束點。保羅之所以會說：「因為我非已經得

著或已經完全」，是為了避免腓立比教會對

他之前在第8節所說的「我得著基督」有所

誤解，也就是在第8至11節所說的：認清信

仰的根源就是得著基督、信仰的本質在於內

在的信、真實的信仰要伴隨著復活……等這

些事。保羅解釋說，他的屬靈狀態不是已臻

完全，或是他已經到達一個屬靈的山頂，而

是仍處在一種不斷追求長進，尚未到達山頂

的景況。

也正如此，保羅在第13節再一次重新強

調：「我不認為自己已抓住」。「λογίζομαι 

認為」意思是以詳細與合理的方式來考慮某

件事；「καταλαμβάνω 抓住」有努力得到或

是使某物成為自己的擁有物的意思，保羅用

完成不定詞的「κατειληφέναι 已抓住」，表

示「抓住」這動作已經發生，且這狀態又持

續到現在。因此所謂「我不認為自己已抓

住」，意思是他透過更仔細與更合理的方式

來思想他當時是否已經「得著基督」，答案

是否定的。

人因為是神按著祂的形象所造，因此人

具有追求完美的驅力來滿足自身存在的意

義，這類的追求之初衷是為了取悅神。一個

人蒙神的喜悅，不只是在乎他做了什麼，更

在乎他是否活在神前，滿足神當時對他的要

求，這是一種完全，但這也只是「相對的完

全」，而非「絕對的完全」，因為接著神會

在下一個階段給我們另一個追求生命長進的

空間，直到人的生命結束之際。

正如同約伯在他尚未接受大試煉的時

註

1.筆者為了忠於原文，所引用的經文均直接從Nestle-Aland 第27版希臘文聖經與BHS希伯來聖經直譯為
中文，因此筆者所譯出的經文便忽略中文的流暢與文雅。

2.本文的字義皆出於希臘文原文字典，書目請參見本文末所列的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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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神就已經定義他是「r'v"y>w ~'T 完全與正

直」（伯一8），那是指那段時間約伯滿足

神在「敬畏神，遠離惡事」的要求，因此神

當時認定他的確在「敬畏神，遠離惡事」的

方面是完全；然而在「認識神」的方面，他

仍停留在「我從前用耳朵聽見祢」3，故此

神熬煉他，使他在認識神上，達到「現在我

的眼睛看見祢」的完全。

因此，保羅說：「我不認為自己已抓

住」，是站在只要他尚未走完人生道路的一

天，他就有神賦與他當要追求的事，使他屬

靈的生命仍然日日成長，直到「當跑的路他

跑盡了」的那一刻。

檢視自己過去是否有照神對我的

期待去做

保羅認為要把事做對之前，應先反省這

件事是不是「對的事」，也就是這件事是否

是「那個讓我被基督抓住的目標」的事，換

句話說，若這件事是「對的事」，則在進行

中直至完成這件事之後，一直都能被主耶穌

抓住；若否，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

他之所以會有「目標對，努力才有意

義」的想法，始於當他要去大馬色捉拿基督

徒的時候，主耶穌認定這個行動是「逼迫

主」，至終就是「用腳踢向刺」（徒二六

14）的行為，即便成功，換來的只有更多的

遺憾與痛苦。過去保羅自以為為神所努力的

一切，到頭來都是枉然，這類如此的熱心與

付出，一旦無法符合神所期待的時候，最終

便無法通過死的考驗，也就是說，當生命一

結束，所付出的便付之一炬。

神要「抓住他」，就必須改變人所抓住

的目標。後來保羅蒙恩時有個特別的異象，

這個異象轉變了他的人生，讓他完全換一個

「抓住」的目標，那就是他向亞基帕王見證

他信主的過程中所提到的，神在異象中對保

羅說：「我要拯救你自百姓與外邦人而出，

我要差遣你進入他們那裡，我要打開他們的

眼睛，從黑暗到光明與從撒但權下歸向神

的回轉，使他們得到罪的赦免與有分於那些

成聖的人因信我。（直譯）」（徒二六17-

18）。這個新的目標與之前保羅致力於維護

猶太教法統的目標截然不同。

因此熱心事奉神的人，有時真的必須暫

時停住自己的腳步，好好省思自己過去所付

出的一切，所竭力追求或是所抓住的，真的

是「藉著這個我也被耶穌基督抓住」了嗎？

設定一個努力追求的目標

保羅在第12節說到的「διώκω 竭力追

逐」，意思是迅速地且果斷地向某目標物移

動；第14節也說到：「我朝著目標追逐」，其

中所謂的「σκοπός 目標」，意思是某人的宏

願與努力的目的，或是立志所期望的結果。

當他在第13節說：「但一件事」，從下

文看來，保羅的意思是「我只做一件事」，

3.本句直譯於《約伯記》四十二章第5節，和合本譯為：「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見祢」。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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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這種省略的講法強有力地表達了保羅只

有一個目標，並且把他全部力量都集中在這

一個目標上。或許保羅在信仰的路上常常為

自己設定一個明確的目標，但此時此刻他只

集中在一個目標，就是「一方面忘記背後的

事；另一方面竭力面前的事」。

這也表示保羅現階段的生命成長目標，

就是不要因之前的成功，而慢了之後的腳

步，尤其是似乎已看見一個階段性的結束，

但事實是尚未達到終點的時候。按照保羅之

前所描述的，此時他向上控訴到該撒這件

事，應該是進入尾聲的時候，無論是對當時

的教會，或是他個人的工作，都有一個明確

與好的結果。然而，當前段路跑得好、跑得

穩當的時候，往往也是靈性最容易失去儆醒

的時候。

大衛得罪神便是正值他的軍隊已經屢屢

打下勝仗，而且是約押圍攻亞捫人的拉巴

城、暫時無須他到前線帶隊的時候。4那時

他失去了目標，一國之君竟可以在大白天待

在寢室睡覺到日落，又悠閒地到房頂走來走

去；就在前線即將見到勝利戰果的曙光之

前，卻栽跟頭而得罪了神。

對新的目標付諸行動

有了正確的目標，內心的力量才有方

向。第14節的「我朝著目標追逐（κατὰ 

σκοπὸν διώκω）」是一句希臘文片語，意思

是為了某個目的竭盡所能地向一個目標急速

前進。其主要動詞「διώκω 竭力追逐」，與

之後所出現的「ἐπιλανθανόμενος 忘記」與

「ἐπεκτεινόμενος 努力」這兩個現在時態分

詞（participle），為同一時間發生的動作；

換句話說，當保羅說：「我朝著目標追逐」

的時候，他也同時要「忘記背後的事」，並

同時要「竭力面前的事」。

故此，什麼是對新的目標付諸行動？就

是達成一個暫時的目標後，不再流連於成

果上，而是必須接著給自己另立一個目標前

進，免得我們有任何自滿自足之感，影響了

之後的追求。這就如同一位賽跑員，若是回

頭往後看自己跑了多遠，或查看其他人跑得

如何，這樣的舉止，勢必會影響他前進的速

度。

忘記背後的事

在第13節中，保羅所謂「τὰ ὀπίσω 在後

面的事」，指的是他已走過的路程，尤指他

為教會、為主所做的成就。「ἐπιλανθάνομαι 

忘記」不是從記憶中消失的意思，而是正好

與我們領聖餐的時候，主所說要「為了我

的記念（直譯）」中的「ἀνάμνησις 記念」

意思相反。動詞「ἀναμιμνῄσκω 記念」的意

思，是將過去的一個行動喚回到現在來，

使這過去的行動對現在產生影響；而「忘

記」，就是「不要記念」的意思。

這就好比美國NBA職業籃球賽，當某隊

打了一場大勝仗之後，他們不能沉醉在勝利

註

4.可對照「撒下十一1，十二26-31」與「代上二十1-3」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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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歡呼之中，因為明天可能又有一場硬仗等

著他們。簡言之，「忘記背後的事」，就是

保羅不容許自己記念過去的成就，而影響他

目前向前追求的心。

竭力面前的事

在第13節中的「ἐπεκτείνομαι 竭力」，

其原意為向某個目標伸出手來，此字是形容

當賽跑者快到達目標的時候，身體向前傾、

手伸出來向著目標、頭也是向前，全神貫注

於目標上；其引申之意為積極地試圖達成某

狀況或條件。而「ἔμπροσθεν 面前，在前面

的東西」，是指第14節所說的「目標」和

「獎賞」。

保羅所追求的目標是「為了神向上呼

召的獎賞」，副詞「ἄνω 向上地」的意

思，是往一個向上的目標延伸，因此「向

上呼召」可以說是「屬天的呼召（κλήσεως 

ἐπουρανίου）」（來三1），也就是呼召的方

向從天而來，或是說這呼召是屬靈的，不是

屬地的；另外「向上呼召」也可說是「……

呼召你們的神進入祂的國度與榮耀（直

譯）」（帖前二12）。總之，所謂的「向上

呼召」就是「從天上」並且是「到天上」的

呼召。

保羅所追求的獎賞，是「向上呼召的獎

賞」。所謂的「βραβεῖον 獎賞」是指贏得一

場競賽所獲得的獎項或報酬；保羅曾要哥林

多教會的信徒，要像運動場上的選手一樣，

為了獎賞而「凡事克制自己（直譯）」（林

前九25），但一般選手所得的獎賞是「能壞

的冠冕」，而屬靈的獎賞則是「不能朽壞的

冠冕」。因此「向上呼召的獎賞」，就是回

應從天上，並且是到天上的呼召，並付諸行

動得到那「不能朽壞的冠冕」，而且這「向

上呼召的獎賞」會將我們的注意力帶到「祂

的國度與榮耀」之中。如此，才會有出於神

的真喜樂徜徉在我們的生命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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